附件2

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

结题审计准备资料清单

一、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任务书；如有变更，请提供变更申请及批复文件；

二、通过业务验收的项目需提供《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结题报告书》；终止的项目需提供阶段性工作性总结。多家合作单位完成的项目，合作单位应在《结题报告书》中签署意见，结题报告书附件主要包括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获奖证书、专利证书、联合攻关项目的科研合作协议书、合作单位经费转账单据等复印件一份。

三、《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经费决算表》，要求加盖公章、单位负责人签章、课题负责人签章；

四、单位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五、按规定单独设置本项目课题经费支出明细账簿（从财务核算系统直接打印的纸质版和从财务核算系统直接导出的电子文件，无需任何加工）（需提供纸质及电子版）；

六、试验外协费、合作费、租赁费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书、拨款凭证（收款通知）； 

七、与课题相关的会计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原始凭证请提供齐全，包括各种相关资料）；

八、购置设备的清单（注明存放地点）； 

九、调研费中有调研、考察、咨询、培训费的，请提供与课题有关的培训资料及相关的会议通知、会议纪要、考察报告；

十、关于该项目（课题）结余资金使用安排的说明；

十一、截至审计基准日的全部应付未付支出情况说明、统计表（纸质和电子版）及相关证明资料；

十二、审计日基准日后的预计支出情况说明、统计表（纸质和电子版）及相关证明资料；

十三、预算调剂申请表（复印件盖章）；

十四、项目（课题）财政经费预算支出计划及概算（市科委系统里可以导出）（盖公章）；

十五、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盖章）；

十六、承诺函（复印件盖章）；

十七、预算评审资料（或预算立项论证资料）如有，则提供（盖公章）；

十八、实际参加项目研究工作的成员名单（需提供纸质及电子版）；

十九、审计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